
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

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我司”）

通过自有资金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

设银行”）发生重大关联交易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《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将相

关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建设银行依托自身客户优势、渠道优势为公司提供了产

品销售渠道维护服务。我司通过自有资金与建设银行发生的

关联交易业务类型为产品销售渠道维护服务，属于以中间服

务为基础的关联交易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本次重大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手为建设银行，基本情如下：

法定代表人：张金良

注册资本：261,600 百万元人民币

注册地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

经济性质：国有企业

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、长期贷款；

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发行金融债券；代

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

券；从事同业拆借；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从事银行卡业务；

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提



供保管箱服务；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

关联关系：建设银行为我司控股股东，持股比例为 100%

三、定价政策

我司通过自有资金与建设银行之间发生的交易均按照

相关监管规定和公司制度要求，秉承商业原则以不优于非关

联方同类交易条件开展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2025 年 12 月 30 日 ， 我 司 向 建 设 银 行 支 付 的

36,753,521.88 元浮动代理销售服务费触发自有资金重大关

联交易标准，即本笔交易发生后，公司自有资金与建设银行

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公司上季度末资本净额 1%。

五、董事会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。

相关交易事项已通过公司 2025 年第 10次董事会风险合

规与关联交易委员会、2025 年第 11 次董事会审议批准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我司聘任的独立董事对该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签署了同

意意见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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